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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

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

(发改价格〔2014〕268 号 2014 年 2 月 14 日印发)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，各银

监局，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，中国邮

政储蓄银行：

为满足银行客户（包括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）的基本金

融服务需求，维护其合法权益，促进银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，根

据《价格法》、《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

《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，

见附件）。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规定通知如下：

一、商业银行为银行客户提供的基础金融服务实行政府指导

价、政府定价管理。实行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定价的基础金融服务

包括部分转账汇款、现金汇款、取现和票据等商业银行服务项目，

具体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按照《目录》执行。

二、商业银行免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本行签约开立的个人

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

- 2 -

基本养老金（含退休金）账户，每月前 2 笔且每笔不超过 2500

元（含 2500 元）的本行异地（含本行柜台和 ATM）取现手续费。

三、对于银行客户账户中（不含信用卡）没有享受免收账户

管理费（含小额账户管理费）和年费的，商业银行应根据客户申

请，为其提供一个免收账户管理费（含小额账户管理费）和年费

的账户（不含信用卡、贵宾账户）。

四、商业银行为银行客户提供账户变动短信提醒服务并收费

的，应事先通过网点或电子渠道等与银行客户签约；未与银行客

户签约的，不得收费。

五、本通知规定的商业银行是指依据《商业银行法》和《外

资银行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设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。本通知适

用于商业银行开展的境内人民币业务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

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，参

照本规定执行。

六、上述规定自 2014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。此前有关规定与

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价格主管部门将本通

知转发至本行政区域内的商业银行，并督促其落实各项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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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中 国 银 监 会

2014 年 2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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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

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备注

1
个人跨行柜台转

账汇款手续费

通过柜台将个人客户的资金从本

行账户（不含信用卡）转移到其他

银行（含同城和异地）的账户

每笔 0.2 万元以下（含 0.2 万元），收费不超过 2元；

0.2 万-0.5 万元（含 0.5 万元），不超过 5元；

0.5 万-1 万元（含 1万元），不超过 10 元；

1万-5 万元（含 5万元），不超过 15 元；

5万元以上，不超过 0.03％，最高收费 50 元

政府指导价

转账范围包括向

其 他 银 行 的 本

人、其他个人或

单位的账户进行

资金转移

2
对公跨行柜台转

账汇款手续费

通过柜台将对公客户的资金从本

行账户转移到其他银行（含同城和

异地）的账户

每笔 1万元以下（含 1万元），收费不超过 5元；

1万-10 万元（含 10 万元），不超过 10 元；

10 万-50 万元（含 50 万元），不超过 15 元；

50 万-100 万元（含 100 万元），不超过 20 元；

100 万元以上，不超过 0.002％，最高收费 200 元

政府指导价

转账范围包括向

其他银行的本单

位、其他单位或

个人的账户进行

资金转移

3
个人现金汇款手

续费

将个人客户现金汇入异地本行账

户或汇入其他银行（含同城和异

地）的账户

每笔不超过汇款金额的 0.5％，

最高收费 50 元
政府指导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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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个人异地本行柜

台取现手续费

通过异地本行柜台为本行个人客

户办理取现业务（不含信用卡）

每笔不超过取现金额的 0.5％，

最高收费 50 元
政府指导价

5 支票手续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支票业务 每笔不超过 1元 政府指导价

6 支票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支票挂失 按票面金额 0.1％（不足 5元收取 5元） 政府定价

7 支票工本费
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支票凭

证
每份 0.4 元 政府定价

8 本票手续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本票业务 每笔不超过 1元 政府指导价

9 本票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本票挂失 按票面金额 0.1％（不足 5元收取 5元） 政府定价

10 本票工本费
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本票凭

证
每份 0.48 元 政府定价

11 银行汇票手续费
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汇票

业务
每笔不超过 1元 政府指导价

12 银行汇票挂失费
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汇票

挂失
按票面金额 0.1％（不足 5元收取 5元） 政府定价

13 银行汇票工本费
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银行汇

票凭证
每份 0.48 元 政府定价

注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跨行柜台转账汇款、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和个人现金汇款业务，汇款金额应不迟于 2个工作日内到账（商业银行因不可控

制的外部原因或存在技术条件制约导致资金不能到账或延迟到账、客户与商业银行有特别约定等情况除外）。若银行客户要求实时到账，收费标准在

此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20％，但每笔最高收费标准不变。


